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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

时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培训中心（虹口区同嘉路

７９

号）

３

号楼

３

楼报告厅

３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５３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８２１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８０．８９％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胡茂元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中豪律师集团

（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提案，表决结果如下：

１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８２１ ７

，

４７３

，

０７９

，

１７６ １

，

４８５

，

６８８ １

，

４２７

，

９５７ ９９．９６１０２７％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８２１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５９６ ０ ２２５ ９９．９９９９９７％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８２１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５９６ ０ ２２５ ９９．９９９９９７％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８２１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５９６ ０ ２２５ ９９．９９９９９７％

５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８２１ ７

，

４７５

，

８６３

，

２９６ １２９

，

３００ ２２５ ９９．９９８２６７％

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９

，

２４２

，

４２１

，

６９１

股为基准，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２．００

元（含税），计

１

，

８４８

，

４８４

，

３３８．２０

元。 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６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８２１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５９６ ０ ２２５ ９９．９９９９９７％

７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８２１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５９６ ０ ２２５ ９９．９９９９９７％

８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７３３

，

２２９

，

９１０ ７３３

，

２２９

，

４８５ ０ ４２５ ９９．９９９９４２％

公司预计五个框架协议项下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

８９９．９５

亿元。 因本议案涉及与控股股

东之间的关联交易，因此控股股东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在本议案表决时履行了回避义务。

９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８２１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５９６ ０ ２２５ ９９．９９９９９７％

１０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８２１ ７

，

４７５

，

４７４

，

３６６ ０ ５１８

，

４５５ ９９．９９３０６５％

１１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８２１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３９６ ０ ４２５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１２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８２１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３９６ ０ ４２５ ９９．９９９９９４％

１３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８２１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５９６ ０ ２２５ ９９．９９９９９７％

１４

、《关于第四届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８２１ ７

，

４７５

，

９９２

，

５９６ ０ ２２５ ９９．９９９９９７％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中豪律师集团（上海）律师事务所祝磊律师、朱剑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沪

中豪（

２０１１

）法见字第

１０

号］，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之

规定；出席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新议案，会议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与会董事、监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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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融资融券券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指定的融资融券业务会员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培训中心（虹口区同嘉路

７９

号）

３

号楼

３

楼报告厅。

３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代理人，以下同）人数

４１７

人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

６０

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３５７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８

，

４４１

，

３０９

，

４７１

股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７

，

５６９

，

３８８

，

６２９

股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８６０

，

４４９

，

２１３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１．３３２２％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８１．８９８３２６％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９．３０９８％

４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胡茂元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中豪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１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８

，

４４１

，

３０９

，

４７１ ８

，

４３９

，

６９６

，

１４０ １

，

１０６

，

３５４ ５０６

，

９７７ ９９．９８０９％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

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有限”）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汽集团在本议

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２．１

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２．１．１

交易对方

２．１．２

标的资产及交易价格

２．１．３

期间损益的归属

２．１．４

对价支付方式

２．１．５

标的资产过户

２．１．６

违约责任

２．１．７

标的资产涉及的人员

２．１．８

本次交易方案决议有效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１

，

６９８

，

５４６

，

５６０ １

，

６９６

，

８７５

，

３１３ １

，

１１４

，

７５４ ５５６

，

４９３ ９９．９０１６％

表决结果：通过。

非关联股东对以下子议案逐项表决，形成具体决议如下：

２．２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１

，

６９８

，

５４６

，

５６０ １

，

６９６

，

８７５

，

３１３ １

，

１１４

，

７５４ ５５６

，

４９３ ９９．９０１６％

表决结果：通过。

２．３

发行方式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１

，

６９８

，

５４６

，

５６０ １

，

６９６

，

８７５

，

３１３ １

，

１１４

，

７５４ ５５６

，

４９３ ９９．９０１６％

表决结果：通过。

２．４

发行对象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１

，

６９８

，

５４６

，

５６０ １

，

６９６

，

８７５

，

３１３ １

，

１１５

，

９５４ ５５５

，

２９３ ９９．９０１６％

表决结果：通过。

２．５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１

，

６９８

，

５４６

，

５６０ １

，

６９６

，

８４２

，

１１３ １

，

１４７

，

９５４ ５５６

，

４９３ ９９．８９９７％

表决结果：通过。

２．６

发行数量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１

，

６９８

，

５４６

，

５６０ １

，

６９６

，

８７２

，

０１３ １

，

１１８

，

０５４ ５５６

，

４９３ ９９．９０１４％

表决结果：通过。

２．７

锁定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１

，

６９８

，

５４６

，

５６０ １

，

６９６

，

８７５

，

３１３ １

，

１１４

，

７５４ ５５６

，

４９３ ９９．９０１６％

表决结果：通过。

２．８

上市地点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１

，

６９８

，

５４６

，

５６０ １

，

６９６

，

８７５

，

３１３ １

，

１１４

，

７５４ ５５６

，

４９３ ９９．９０１６％

表决结果：通过。

２．９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１

，

６９８

，

５４６

，

５６０ １

，

６９６

，

８７９

，

２４９ １

，

１０６

，

７５４ ５６０

，

５５７ ９９．９０１８％

表决结果：通过。

２．１０

本次发行方案决议有效期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１

，

６９８

，

５４６

，

５６０ １

，

６９６

，

８７５

，

３１３ １

，

１１４

，

７５４ ５５６

，

４９３ ９９．９０１６％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关于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及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上汽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工业有限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上汽集团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１

，

６９８

，

５４６

，

５６０ １

，

６９６

，

８３０

，

６５５ １

，

０９１

，

７５４ ６２４

，

１５１ ９９．８９９０％

表决结果：通过。

４

、《关于审议

＜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

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上汽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工业有限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上汽集团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１

，

６９８

，

５４６

，

５６０ １

，

６９６

，

８２６

，

１０５ １

，

０９０

，

５５４ ６２９

，

９０１ ９９．８９８７％

表决结果：通过。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上汽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工业有限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上汽集团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１

，

６９８

，

５４６

，

５６０ １

，

６９６

，

８２６

，

３０５ １

，

１１１

，

３５４ ６０８

，

９０１ ９９．８９８７％

表决结果：通过。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上汽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工业有限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上汽集团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１

，

６９８

，

５４６

，

５６０ １

，

６９６

，

９６８

，

５５５ １

，

０９１

，

７５４ ４８６

，

２５１ ９９．９０７１％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中豪律师集团 （上海） 事务所祝磊、 朱剑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沪中豪

［

２０１１

］法见字第

１１

号》，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之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股东提出新议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与会董事、监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７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６

，

９３６

，

５３２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３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股的

６．９３％

；

２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关议案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有条

件审核通过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１６

号”文《关于

核准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了本次发行。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以竞价方式确

定了现金认购的发行价格为

２０．０１

元

／

股，向六家机构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发行股票

７６

，

９１１

，

５４４

股，其中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４９

，

９７５

，

０１２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现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５３８

，

９９９

，

９９５．４４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４４

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Ａ３０３１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办

理完成本次现金认股的股权登记相关事宜；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

二、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在发行中未做任何承诺，亦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

产的占用、以及本公司对该五家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机构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中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承诺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锁定期

满后将安排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三、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完成至当前，公司股本的变化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６

，

９３６

，

５３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３８８

，

９４５

，

１４４

股的

６．９３％

；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３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

通股股份数量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

，

９７５

，

０１２ ０ ４９

，

９７５

，

０１２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王士亮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叶祥尧

２

，

９３６

，

５３２ ２

，

９３６

，

５３２ ０

合 计

７６

，

９１１

，

５４４ ２６

，

９３６

，

５３２ ４９

，

９７５

，

０１２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股份性质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４９７５０１２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４９９７５０１２

注

１

２

、其他内资股

２５１７６５３２ ２１９３６５３２ ３２４００００

注

２

３

、高管股

７０８１０ ０ ７０８１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８０２２２３５４ ２６９３６５３２ ５３２８５８２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３０８７２２７９０ ３６２００８６１２ ３３５６５９３２２

股份总额

３８８９４５１４４ ３８８９４５１４４ ３８８９４５１４４

注

１

：此有限售条件的国有法人股为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承诺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

注

２

：此有限售条件的其他内资股国新疆长城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持有，其在本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股权分

置改革时因司法冻结而被限售，至今未解除限售。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交易情况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美菱电器”）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

议，根据公司冰箱产业战略及在江西景德镇新生产基地的发展规划，并结合江西美菱制冷有限公司的战略

搬迁，为新生产基地建设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同意子公司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美菱

电器”）协议购买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意压缩”）下属子公司江西长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长虹”）拥有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２００

，

２６７．３８

平方米、土地权证号为景土国用（

２００８

）

第

０２２５

号）。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３６

号评估报告显示，本次标的资产评估

价格为人民币

４

，

２６５．７０

万元，评估增值约

２１８．６９

万元，增值率

５．４０％

，经江西美菱电器与江西长虹协商，本次

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按前述评估总地价确定为

４２６５．７０

万元。

２

、关联关系

华意压缩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下属控股子公司，江西长虹为华意压

缩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四川长虹及其一致行动人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１３０

，

５５３

，

２６７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２４．６２％

，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其中四川长虹直接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份

１１３

，

４０２

，

４５２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１．３８％

，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流通

Ｂ

股

１７

，

１５０

，

８１５

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３．２４％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美菱电器与江西长虹同受四川长虹间接控制，属于关联法人。

江西长虹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因此，江西美菱

电器购买江西长虹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之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３

、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获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赵勇先生、李进先

生、叶洪林先生回避表决。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金

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与关联关系

１

、江西长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江西长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大文

注册地址：江西景德镇市吕蒙（高新区梧桐大道舒家庄）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及其配套通用设备、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四川长虹直接持有华意压缩股权比例为

２９．９２％

，江西长虹为华意压缩全资子公

司，四川长虹通过子公司华意压缩间接控制江西长虹，江西长虹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根据江西长虹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西长虹资产为

３２７

，

７３９

，

２５３．０１

元，

负债为

３１４

，

６８９

，

７８２．４８

元，所有者权益为

１３

，

０４９

，

４７０．５３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江西长虹实现营业收入

２６

，

５２９

，

４５９．１１

元，净利润

－２

，

８４６

，

４９５．０７

元。

２

、关联关系图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江西美菱电器购买的资产为江西长虹拥有的位于景德镇市高新开发区内梧桐大道的工业土地使

用权，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资产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

日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３６

号《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拟购买江西长虹电子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１

、评估对象及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江西长虹部分资产，评估范围是江西长虹位于景德镇梧桐大道南侧的一宗土地使用权，土

地证号为景土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２２５

号，面积

２００

，

２６７．３８

平方米，用地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

权终止日期

２０５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原始入账价值为

４２４５．１１

万元，账面价值

４

，

０４７．０１

万元。

委托评估的土地使用权地上无建筑物，尚未开发使用，其使用权人为江西长虹。

２

、评估结果的简要说明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常用的估价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假设开发法（剩余法）、市场比

较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结合影响地价的各项因素，遵循评估原则，评估人员在实地勘察和调研的基

础上进行资料收集，结合待估宗地的特点、实际状况等，选择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进行

评估，并用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

首先，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对该宗地进行了评估，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及《景德镇土地定级

估价》规定，结合该宗地的区域基准地价、基准日、容积率、使用年限、土地权利状况、土地开发程度等因素

进行修正，修正后的地价为

２１８．５１

元

／

平方米。其次，采用市场比较法对该宗地进行了评估，选择了与该宗地

在交易用途、交易类型方面相同，属于同一供需圈，估价基准日、区域及个别条件相近，并有统一价格基础

的三宗土地交易案例作为比较案例。 各比较案例的比准价格存在一定差异，但通过基准日、区域、个别因

素、容积率、使用年限等比较因素修正后，价格基本趋于一致。 综合该区域地价水平，评估机构以各比较案

例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待估宗地的比准价格，土地单价为

２０７．１３

元

／

平方米。

对本次交易宗地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两种方法做出的评估结果有一定差距， 但差

距不大，且两种评估结果具有价值的同一性，从而具备了可比性。参考此次评估目的、待估宗地所在区域地

价水平，并结合估价师经验等综合决定估价结果。 鉴于此次待估宗地的实际情况，评估机构以基准地价系

数修正法和市场比较法测算结果的加权平均值来确定待估宗地的最终估价结果， 即评估单价为

２１３．００

元

／

平方米，评估总价为

４

，

２６５．７０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江西美菱电器（即受让方

／

乙方）与江西长虹（即转让方

／

甲方）已签署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的主要

内容及定价政策如下：

１

、甲方同意转让以出让方式取得的位于梧桐大道南侧编号为景土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２２５

号《国有土地使

用证》下登记地块土地使用权（含地上建筑物、附着物），该地块土地面积为

２００

，

２６７．３８

平方米，用途为工业

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乙方同意受让该等土地使用权。

２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３６

号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

评估基准日，本次转让土地使用权评估总地价为

４

，

２６５．７０

万元。 经甲乙双方协商，本次土地使用权转让价

格按前述评估总地价确定为

４

，

２６５．７０

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仟贰佰陆拾伍万柒仟元）。

３

、双方一致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后

５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

５００

万元（大写：

人民币伍佰万元）； 在本协议生效后

５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

３７６５．７０

万元

（大写：人民币叁仟柒佰陆拾伍万柒仟元）。

４

、办理本次土地使用权转让所需交纳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按规定各自负责。

５

、本协议签署并生效后，甲乙双方应共同前往国有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若非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过错原因或不可抗力导致本次土地转让无法完成过户手续，双方可解除本协议，对

于支付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由甲方返还给乙方。

６

、为本协议之签订、履行，甲方向乙方作出如下陈述、声明与保证：甲方为一家依照中国法律设立并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拥有法定之公司权利；甲方是本协议项下标的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所有者，并且享有完

全的相关权益，且标的土地上不存在任何担保、质押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优先权；甲方对协议的签署和履

行没有违反其章程和有关适用的法律法规。

７

、为本协议之签订、履行，乙方向甲方陈述、声明和保证：乙方为一家依照中国法律设立并存续的有限

责任公司，拥有法定之公司权利；乙方对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没有违反其章程和有关适用的法律法规；乙方

保证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转让价款。

８

、违约责任：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其作出的陈述、声明与保证即视为违约，违约一方应向守约一方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９

、本协议之生效，取决于以下全部条件之成就，且最后成就之条件发生日为本协议生效之日：

（

１

）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决定批准甲方出让本协议项下的土地使用权；

（

２

）乙方股东会、董事会批准乙方受让本协议项下的土地使用权；

（

３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土地使用权转让事宜；

（

４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本次土地使用权受让事宜。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１

、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将为江西美菱电器实现整合制造资源、进行江西美菱战略搬迁及扩能、建设冰

箱及其前端配套为一体的美菱电器工业园的经营计划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２

、该宗土地紧邻国内第一大压缩机生产厂商华意压缩生产基地，该公司主要生产冰箱压缩机，是本公

司重要的压缩机提供商和合作伙伴之一。在其旁边建设冰箱产业工业园，除了土地自身的地理条件较为优

越外，在冰箱前端配件供应和运输等方面还具有一定优势，后续可形成相对成熟的冰箱产业集群。

３

、该宗土地购买以评估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作价，符合市场化原则。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本公司与华意压缩及其下属子公司在采购压缩机方面累计已发生的

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２１

，

３５２．５７

万元（不含税）。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王兴忠先生、宋宝

增先生、刘有鹏先生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审阅，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同意提交董事会表决，

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

本人同意江西美菱电器向江西长虹购买其面积为

２００

，

２６７．３８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本次资产转让价

格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该宗土地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认，同意本次土地使用权购

买的价格按评估总地价确定为

４

，

２６５．７０

万元。 本次土地资产购买为公司进行江西美菱制冷有限公司战略

搬迁及扩能、建设冰箱及其前端配套为一体的美菱电器工业园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同时该宗土地的地理

位置优越，在冰箱前端配件供应和运输等方面还具有一定优势。

本次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审议、 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

１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４

、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３６

号《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拟购买江西长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８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赵勇先生主

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关于续聘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关于预计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对坏账损失进行核销的议案》、《关于提取员工退养福利的议案》、《关于对美菱冰箱品质服务费进行

预计的议案》、《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关于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的议案》、《关于提取存货跌

价准备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关于确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告《合肥美

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搬迁扩能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冰箱产业战略及在江西景德镇新生产基地的发展规划， 并结合江西美菱制冷有限公司的战

略搬迁，同意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美菱电器”）投资建设环保节能冰箱生产线搬迁

扩能项目，项目投资总额合计约

２６

，

９２４．１２

万元，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固定资产投资合计

２３

，

３９２．７２

万元，流动资金

３

，

５３１．４０

万元，资金来源依靠江西美菱电器自筹资金解决。 本项目投产后将形成

１００

万台

（双班）环保节能冰箱生产能力。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购买江西长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土地使用

权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

根据公司冰箱产业战略及在江西景德镇新生产基地的发展规划， 并结合江西美菱制冷有限公司的战

略搬迁，为新生产基地建设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同时考虑土地位置以及冰箱前端配件供应和运输条件等，

同意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美菱电器”）向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西

长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长虹”）协议购买一宗面积为

２００

，

２６７．３８

平方米、土地权证号

为景土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２２５

号的土地使用权，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３６

号评

估报告结果显示，本次标的资产评估价格为人民币

４

，

２６５．７０

万元，增值率

５．４％

，经江西美菱电器与江西长

虹协商，同意本次土地使用权购买的价格按前述评估总地价确定为

４

，

２６５．７０

万元。

授权江西美菱电器经营班子负责办理本次资产购买的相关事宜。

本次江西美菱电器购买江西长虹土地使用权的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勇先生、李进先生、叶

洪林先生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回避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对合肥美菱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予以分立的议案》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公司与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控股”）签署的《产权转让合同》及

合肥市国资委《关于美菱集团部分资产、负债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本公司受让了兴泰控股持有的剥

离部分资产负债后的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菱集团”）

１００％

国有产权，该产权对应的资

产、负债及相关情况以安徽宝申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皖宝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１８

号评估报告书为准，评

估报告书中显示美菱集团持有的合肥美菱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菱包装”）

５１．７２％

股权（本公司

持有美菱包装另外

４８．２８％

股权）中有部分资产负债未纳入转让范围，合肥市国资委已同意将该部分未纳入

转让范围的资产负债对应的权益无偿划转给兴泰控股下属子公司合肥兴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兴泰资产”）享有。

经公司与兴泰控股协商，鉴于本公司在收购美菱集团之前已经持有美菱包装

４８．２８％

的股权，因而双方

对美菱包装未纳入产权转让范围的资产、负债分别享有

４８．２８％

、

５１．７２％

的处置权和收益权。 公司董事会同

意对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美菱包装采取派生方式予以分立，将未纳入产权转让范围的美菱包装部分资产、负

债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分立基准日进行分立，派生新设公司，并由美菱集团将该部分未纳入转让范围的新

公司

５１．７２％

的股权交由兴泰资产享有。

分立前，美菱包装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８４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美菱包装资产总额

１５

，

７２３．２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０

，

５４９．７５

万元，净资产

５

，

１７３．５２

万元。 美菱包装分立后二家公司基本情况：

１

、存续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７４０

万元，资产总额

１２６

，

３４２

，

０８５．１９

元，负债总额

９９

，

５７９

，

５３８．３５

元，净资产

２６

，

７６２

，

５４６．８４

元。 股权比例及法定代表人不变。

２

、派生新设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资产总额

３０

，

８９０

，

５５７．２６

元，负债总额

５

，

９１７

，

９１８．３４

元，净资产

２４

，

９７２

，

６３８．９２

元。

该公司资产主要为土地、房产。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该次分立的相关事项。

公司董事王家章先生在美菱集团任董事长职务，其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告《关于对合肥美菱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予以分立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回避

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巴基斯坦投资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海外发展战略以及子公司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长虹”）经营需要，同意中

山长虹投资

３４０

万美元在巴基斯坦建设合资空调制造公司及合资销售公司，建立公司在南亚市场的区域经

营中心，实现空调及其他相关产品的本地化组装和销售，寻求海外市场新的规模及利润增长点。

授权中山长虹经营班子负责办理本次海外投资项目的相关事宜。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告《关于子公司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投资项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地点：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２１６３

号行政中心一号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四、会议召集人：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４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关于续聘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预计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对坏账损失进行核销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提取员工退养福利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对美菱冰箱品质服务费进行预计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固定资产报废处置的议案》

１３

、审议《关于提取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１４

、审议《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关于选举赵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２

）《关于选举李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３

）《关于选举王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４

）《关于选举李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５

）《关于选举孙立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６

）《关于选举王兴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７

）《关于选举宋宝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８

）《关于选举刘有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９

）《关于选举张世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５

、审议《关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关于选举费敏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２

）《关于选举余晓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３

）《关于选举叶洪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６

、审议《关于确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上述议案

１

、

３－１３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上述议案

１４

、

１６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议案

２

详

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议案

１５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上述议案

７

属于关联交易，请相关的关联股东

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议案

１４

、

１５

涉及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关于各个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

的选举需要累积投票制和逐项表决，同时，拟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已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另外，独立董

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六、出席人员：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所聘请的律师；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

七、会议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八、会议登记办法：参加本次会议的非法人股东，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持股东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委托代

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领取会议相关资料。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

式登记。 （股东该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

１

）

九、会议登记地点：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２１６３

号行政中心二楼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１９０２１

传真：

０５５１－２２１９０２１

联系人：樊旭文、朱文杰

邮编：

２３０６０１

十、其他事项：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件

１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在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２１６３

号行政中心一号会议室召开的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２

：董事候选人简历

赵 勇，男，汉族，四川三台人，中共党员，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生，高级工程师，博士后，曾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公

司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常委、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四川长虹电子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常委、党委

副书记，绵阳市副市长、党组成员等职，现任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本公司董事长。 本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李 进，男，汉族，湖南安化人，中共党员，

１９６７

年

４

月生，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四川长虹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空调事业部空调研究所所长、空调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长虹空调公司总经理、四川长

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等职，现任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本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王 勇，男，汉族，四川资阳人，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生，工程师，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从上海交通大学无

线电技术专业毕业进入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曾任营销管理部管委会主任、管理处处长、副部

长、长虹电器（中国）营销公司副总经理兼华北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本次拟

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李 伟，男，汉族，四川铜梁人，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生，助理经济师，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销售分公司总经理，长虹电器（中国）营销公司东南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四川长虹

空调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董事、副总裁。 本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孙立强，男，江苏泗洪人，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生，研究生学历。 曾任合肥市财政局预算科科长、局长助理、副局

长、党组副书记，兼任市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局长、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国资办主任，合肥矿山机器厂副

厂长，任合肥市商业银行监事会主席、董事，合肥兴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现任合肥兴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本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王兴忠，男，汉族，四川广汉人，中共党员，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生，高级会计师，大学本科学历，曾任绵阳地区经

委副主任，绵阳市财政局副局长、局长兼绵阳市地税局局长，绵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副市长等职，现已

退休。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本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宋宝增，男，汉族，山东莱州人，中共党员，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生，研究员，大学本科学历，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

究院二所工程师、所办副主任、副所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等职，现任四川久润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四川省科学城天人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西南科技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本公司独立董事。 本次

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刘有鹏，男，汉族，安徽合肥人，

１９５４

年

１１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高级信用管理师，曾在北京

卫戍区、安徽全椒县中心中学、安徽农学院皖北分院工作，历任安徽省教育厅科长，办公室副主任、安徽省

亳州市政府副市长、安徽省教育厅高校招生办公室主任，现任上海商学院教授、中国商业联合会培训部特

聘专家委员，中国商业联合会培训部“信用管理师”，安徽全柴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

事。 本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张世弟，男，

１９４９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历任中共绵阳市委副秘书长、绵阳市劳动局局长、党组

书记，中共绵阳市涪城区委书记，中共绵阳市委企业工委书记、国资办主任，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与管理委

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等职。 现已退休。 本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附件

３

：监事候选人简历

费敏英，女，汉族，安徽省宿县人，中共党员，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生，高级经济师，大学本科学历，研究生结业。

曾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室主任、审计法务部部长等职，现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审计部部长、长虹集团纪委副书记、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四川电子军工集团有限

公司监事会主席等职务，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本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余 晓，男，汉族，浙江省义乌人，中共党员，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生，高级会计师，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四川长虹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处副处长、销售部财务会计处副处长、销售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等职，现任四川

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监事。 本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叶洪林，男，汉族，四川蒲江人，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生，高级会计师，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内部银行总经理、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现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本公司董事。 本次拟提名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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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３１

关于对合肥美菱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予以分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分立项目背景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泰控股”）签署的《产权转让合同》及合肥市国资委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关于美菱集团部分资产、负债

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本公司受让了兴泰控股持有的剥离部分资产负债后的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美菱集团”）

１００％

国有产权，该产权对应的资产、负债及相关情况以安徽宝申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皖宝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１８

号评估报告书为准，评估报告书中显示美菱集团持有的合肥美菱包

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菱包装”）

５１．７２％

股权（本公司持有美菱包装另外

４８．２８％

股权）中有部分资

产负债未纳入转让范围， 合肥市国资委已同意将该部分未纳入转让范围的资产负债对应的权益无偿划转

给兴泰控股下属子公司合肥兴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资产”）享有。

经公司与兴泰控股协商，鉴于本公司在收购美菱集团之前已经持有美菱包装

４８．２８％

的股权，因而双方

对美菱包装未纳入产权转让范围的资产、负债分别享有

５１．７２％

、

４８．２８％

的处置权和收益权。 根据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同意对本公司下属公司美菱包装采取派生方式予以分立，将未纳入产权转

让范围的美菱包装部分资产、负债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分立基准日进行分立，派生新设公司，并由美菱集

团将该部分未纳入转让范围的新公司

５１．７２％

的股权交由兴泰资产享有。

二、分立的背景情况介绍

根据本公司与兴泰控股签订的《产权转让合同》，原美菱集团剥离部分资产负债后的

１００％

国有产权包

含对美菱包装的

５１．７２％

国有股权，该股权对应的资产、负债及相关情况以安徽宝申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皖宝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１８

号评估报告书所列明的资产、负债为准。 在该评估报告中，美菱包装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清产核资日）的以下资产、负债账面金额未纳入转让范围：

资产 账面金额 负债 账面金额

应收账款

８０２

，

９６７．５３

应付账款

７３８

，

７６２．５１

其他应收款

１６８

，

０１１．２７

预收款项

１２５

，

４９１．５４

预付款项

２２３

，

８４４．１５

其他应付款

２

，

２８６

，

３６７．３６

固定资产

１４

，

８５７

，

９６８．８４

长期借款

２０９

，

６６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１３

，

９４９

，

９２３．９４

负债合计

３

，

３６０

，

２８１．４１

资产合计

３０

，

００２

，

７１５．７３

净资产

２６

，

６４２

，

４３４．３２

由于本公司在收购美菱集团之前已经持有美菱包装

４８．２８％

的股权，因而对上述未纳入转让的净资产

拥有相应的处置和收益权。 根据合肥市国资委《关于美菱集团部分资产、负债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

同意将该部分未纳入转让资产范围的资产、负债对应的权益从美菱集团无偿划转至兴泰控股下属子公司

兴泰资产，并将拟剥离资产负债后的美菱包装

５１．７２％

（本公司持有美菱包装另外

４８．２８％

股权比例）的股权

包含在美菱集团

１００％

股权中转让给本公司。 目前，除该部分未纳入转让范围的资产、负债外，本公司直接

和间接持有美菱包装

１００％

股权，其中，本公司直接持有美菱包装

４８．８２％

股权，通过美菱集团间接持有美菱

包装

５１．７２％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本公司与兴泰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兴泰资产签订《备忘录》，鉴于双方对未纳入转让范围的

美菱包装净资产分别享有

４８．２８％

、

５１．７２％

的权益，双方承诺就该部分净资产的处置友好协商，根据相关资

产的实际情况力求资产收益的最大化。

截至

２０１０

年末，上述未纳入转让范围的资产、负债尚未进行处置，美菱包装在原注册资本范围内持续

经营。

上述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三、关于对美菱包装予以分立的相关方案

１

、分立基准日及分立资产价值

根据安徽宝申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原出具的评估报告，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未纳入转让范围的

资产账面金额为

３０

，

００２

，

７１５．７３

元，负债账面金额为

３

，

３６０

，

２８１．４１

元，净资产账面金额为

２６

，

６４２

，

４３４．３２

元。

鉴于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评估基准日至今，美菱包装该部分未纳入转让范围的资产已持续产生折旧、日常维

护等，经本公司与兴泰控股协商，同意分立资产的价值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账面价值为基础进行确

定。 因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美菱包装的拟分立资产合计

３

，

０８９．０５

万元，负债

５９１．７９

万元，净资产

２

，

４９７．２６

万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资产 账面金额 负债 账面金额

货币资金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３

，

２９６

，

３９９．４４

应收账款

８０２

，

９６７．５３

预收款项

１２５

，

４９１．５４

其他应收款

１６８

，

０１１．２７

其他应付款

２

，

２８６

，

３６７．３６

预付款项

２２３

，

８４４．１５

长期借款

２０９

，

６６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１５

，

９８３

，

３７９．７０ － －

无形资产

１３

，

４１２

，

３５４．６１

负债合计

５

，

９１７

，

９１８．３４

资产合计

３０

，

８９０

，

５５７．２６

净资产

２４

，

９７２

，

６３８．９２

说明：根据《公司法》要求，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

百分之三十，为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满足派生新设公司的设立要求，本次分立时增加部分货币资金，

同时增加分立后新公司对美菱包装的欠款，待其成立后，尽快归还美菱包装现金资产。

２

、新公司的注册资本与持股比例

分立派生的新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美菱集团与本公司分别持股

５１．７２％

、

４８．２８％

，新公司净资产

超过注册资本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而美菱包装减少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与分立净资产的差额依次冲减资本

公积、盈余公积。待新公司成立后，根据合肥市国资委批复等，美菱集团将该部分未纳入转让范围的新公司

５１．７２％

的股权交由兴泰资产享有。

四、分立后二家公司基本情况

分立前，美菱包装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８４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美菱包装资产总额

１５

，

７２３．２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０

，

５４９．７５

万元，净资产

５

，

１７３．５２

万元。 美菱包装分立后二家公司基本情况：

１

、存续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７４０

万元，资产总额

１２６

，

３４２

，

０８５．１９

元，负债总额

９９

，

５７９

，

５３８．３５

元，净资产

２６

，

７６２

，

５４６．８４

元。 股权比例及法定代表人不变。

２

、派生新设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资产总额

３０

，

８９０

，

５５７．２６

元，负债总额

５

，

９１７

，

９１８．３４

元，净资产

２４

，

９７２

，

６３８．９２

元。

该公司资产主要为美菱包装原老厂区土地、房产，已无包装箱等业务。

五、其他相关事项

１

、为明晰各方责任，在公司分立推进过程中，由美菱包装先行垫付所有分立进程中发生的费用，待新

公司正式成立后，由新公司偿还美菱包装前期垫付的所有费用。

２

、分立基准日至正式分立日期间，该部分资产产生的损益由新公司承担。

３

、本次分立不涉及人员的调动及安置。

４

、 此次分立， 本公司对存续公司及派生新设公司所持股权比例不变， 解决了前次未纳入美菱集团

１００％

国有产权转让范围内的部分资产负债的权属问题，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直接影响。 同

时，有利于合理节约相关的税费成本。

六、备查文件

１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关于子公司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

投资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项目概述

１

、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美菱电器”）海外发展战略及子公司中山

长虹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长虹”）经营需要，中山长虹拟在巴基斯坦与巴基斯坦

ＲＵＢＡ

集团下属

子公司

Ｒｕｂ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ＦＺＥ

（鲁巴综合贸易公司

ＦＺＥ

，以下简称“合作对方”）投资建设空调制造公司

及销售公司，建立我公司在南亚市场的区域经营中心，实现空调及其他相关产品的本地化组装和销售，寻

求海外市场新的规模及利润增长点，促进公司白电产业做大做强。

２

、董事会审议投资项目议案的表决情况及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同意中山长虹投资

３４０

万美元在巴基斯坦设立空调的合

资制造公司及合资销售公司。

３

、合作对方非本公司关联人，本公司与其投资设立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

４

、本次设立合资公司尚需获得广东省商务厅等及巴基斯坦政府批准部门的批准。

二、项目投资合作方介绍

合作对方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Ｒｕｂ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ＦＺＥ

（鲁巴综合贸易公司

ＦＺＥ

）

注册地址：

Ｐｌｏ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Ｃ２ － ０１Ｂ Ｐ．Ｏ． Ｂｏｘ １２１０４９

，

Ｓｈａｒｊａｈ

，

ＵＡＥ

股东情况及持股比例：

Ｍｒ．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ｙｕｂ ｈａｓ １００％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穆罕默德﹒阿尤

巴先生

１００％

持股）

注册资本：

ＡＥＤ１５０

，

０００．

（阿联酋迪纳姆）

经营范围：

Ｉｍｐｏｒｔ－Ｅｘｐｏｒｔ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ｅｔｃ

（消费电子产品的进出

口及分销）

备注：

Ｒｕｂ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ＦＺＥ

公司是巴基斯坦

ＲＵＢＡ

集团在阿联酋设立的独资贸易公司。

三、投资项目的相关情况

根据双方多次商谈的结果，为实现双方的经营意愿，项目投资方案如下：

１

、投资主体

中方：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

外方：

Ｒｕｂ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ＦＺＥ

（鲁巴综合贸易公司

ＦＺＥ

）

２

、投资客体

双方共同出资成立两个合资公司，一个是合资制造公司，一个合资销售公司。

合资制造公司的职责是生产空调产品，同时也承接其他品牌产品的组装业务。

合资销售公司的职责是销售合资制造公司的空调产品以及其他家电产品。

３

、项目地址

合资销售公司位于拉合尔市。

合资制造公司位于巴基斯坦拉合尔市西南郊

ＳＵＮＤＡＲ

工业区内。

４

、投资规模

投资额 投资客体

投资主体

合资销售公司 合资制造公司

法定股本：

３００

万美元

４００

万美元（分两期出资到位）

其中：中山长虹 现金出资

１８０

万美元 现金出资

１６０

万美元

合作对方 现金出资

１２０

万美元

以土地、厂房和现金出资，其中土地、厂房拟作价出

资

２００

万美元，另外，现金出资

４０

万美元

说明：

１

、合资销售公司成立时各股东一次缴纳完毕所有出资额；双方对合资制造公司的出资将分为两

期到位，首期现金出资

１０

万美元，其中中山长虹现金出资

４

万美元，合作对方现金出资

６

万美元。

２

、上述两家合资公司中：合资制造公司自投产后的五年内平均年产量可达

１５．７６

万套，合资制造公司

及合资销售公司自投产成立后的五年内平均年销售收入合计约

１９８６．２６

万美元，合计五年内年均营业利润

约

２１．９８

万美元，其中归属于中山长虹的五年内年均营业利润约

２．９

万美元，到第五年归属于中山长虹的营

业利润约

１１２．５

万美元。 投资回收期为

４．９８

年。

四、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双方尚未签署相关投资合同。

五、投资项目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山长虹投资开拓巴基斯坦市场符合公司整体海外战略和中山长虹的经营需要，将对公司的海外业务

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为公司空调等产品线寻找新的增长点，有利于公司海外发展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该海外投资项目存在市场竞争风险、汇率风险、政治安全风险等，对此，中山长虹将积极应对，做好经

营、管理、市场等工作，建立竞争优势，减少市场竞争的风险；同时，公司将对汇率变化保持动态跟踪，及时

做好资金筹划及汇兑筹划，寻求汇兑利益最大化，并充分利用好目前中巴两国政府主导建立的人民币与巴

基斯坦卢比直接兑换的政策，使汇率风险降到最低；关于巴基斯坦当地的政治安全风险，近年来巴基斯坦

安全局势存在一定复杂性，中山长虹本次投资相关的财产及人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风险，对此我们将通过

一些措施保证安全风险可控：制定安全支出预算，保护生产经营设施及人员安全；利用合作对方的广泛公

共关系基础，调动多方面资源保障企业安全；保持与我驻外使领馆的联系，及时获得安全信息和情况通报，

保证公司财产和人员安全等。

巴基斯坦人口众多、家电市场发展潜力大，当地消费者易接受中国品牌，空调、冰箱等产品线存在市场

机会。 本项目是中山长虹首次作为投资主体的海外项目，对中山长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实现中山

长虹在南亚市场的布局， 对中山长虹及美菱全系列产品进入南亚市场建立根据地； 二是建立自主品牌空

调、冰箱等出口市场基地，提高出口产品的自有品牌占比，提升终端溢价能力，增加中山长虹的行业议价能

力和面对市场波动的抗风险能力，并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将带来全球化供应链管理、市场能力、队伍

管理等方面能力提升；三是中山长虹通过与巴基斯坦当地实力雄厚的合作对方共同投资，将形成一个涵盖

空调生产与销售的发展平台，形成协同竞争的整合模式，有利于优势互补，提高二者的国际竞争力，共同推

进空调事业，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更环保、节能的专业产品，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正面积极

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

１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3

2011

年

5

月

28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372

证券简称：

ST

昌河 编号：临

2011 - 23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及一致行动人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542

号）及《关于核准豁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及一致行动

人要约收购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543

号），现将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陕西千山航空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股权、 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6.74%

的股份、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股权、陕西宝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股权、

太原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以及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80%

的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上述公司股权已变更为本公司。

2

、上述出资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

3

、公司将尽快办理证券变更登记手续和公司增资扩股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4

、备查文件：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2011－022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网上（网址：

www.cninfo.com.cn

）上发布了《

2010

年年度报告》、《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做好

2010

年年报编制、披露和审计工作的通知》（证监会【

2010

】

37

号公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做好上市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深证上 【

2010

】

434

号文件） 等文件的要求， 现对公司

《

2010

年年度报告》和《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正文内容补充如下：

一、在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第七节

"

董事会报告

"

标题七

"

其他报告

"

事项下补充披露

"

（五）内幕信息

知情人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

，补充内容如下：

"

为了加强内幕信息管理，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规范信息传递流程。 自

2009

年起，在编

制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时， 公司严格按规定向监管部门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的有关信息。

2010

年

3

月，公司完善了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管理，制订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内

幕信息的使用范围、审批流程、资料备案程序和责任追究。 同时，公司还制订了《外部单位报送信息管理制

度》，规范对外报送相关信息及外部信息使用人使用本公司信息的相关行为。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上述制度，未发生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影响公司股价的重大敏感信息披露前

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内幕交易行为。 按照深交所规定，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9

日披露了

2010

年度业

绩预增公告。

"

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要求，公司在第七节

"

董事会报告

"

三、

"

公

司投资情况

"

中对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补充披露（详情见巨潮资讯网上的《

2010

年年度报告》

（补充后）及《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补充后）。

以上内容均已在公司年报全文和年报摘要中予以补充， 详情请见

2011

年

5

月

28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

）上的《

2010

年年度报告》（补充后）和《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补充后）。

本次补充公告不会对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造成影响， 对此给投资者和年度报告使用人带来的不便，公

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11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2011-036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产

400

吨六氟磷酸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8,050

万元投资建设

"

年产

400

吨六氟磷酸锂

"

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具体情况见

2010

年

8

月

25

日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投资建设

年产

400

吨六氟磷酸锂项目的公告》。

二、项目建设情况

目前，该项目安装工程、设备调试以及清洗、钝化、绝热、自控调试等工作基本结束，具备开车试生产

条件。

三、项目进度安排情况 自公告之日起

"

年产

400

吨六氟磷酸锂

"

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

四、风险提示

该项目属新技术、新产品，存在一定的技术、质量、安全和市场等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